
衢政发 E⒛ 16〕 57号

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市区有关水利工程管理和
保护范围划定方案等事项的批复

市水利局 :

你局 《关于要求批准实施市本级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

划定方案的请示》(衢州水利 匚⒛ 16〕 151号 )、 《关于划定水文

监测环境保护范围设立保护标志的请示》(衢州水利 匚⒛ 16〕 1“

号 )悉 。根据 《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水文

管理条例》的规定,经研究,现批复如下 :

一、关于铜山源水库灌区

(一 )原 则同意 《浙江省衢州市铜山源水库灌区管理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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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范围划界方案》(以 下简称 《方案》)中 对铜山源水库灌区管

理范围的划定。铜山源水库灌区管理范围:市铜水局所在地的

管理房、电站、各渠道管理站已征用部分;干渠为渠道、堤身

和堤身背水坡 3米 (开挖地段为开挖线外 4米 )地带;支渠为

渠道、堤身和堤身背水坡 1.5米 (开挖地段为开挖线外 2米 )地

带;渡槽为|基础.两边边线外 10米地带;渠道沿线隧洞为进出口

边线外 50米地带。渠道沿线已建成的,且未影响灌区内水利工

程安全运行的建筑物,本次不列入管理范围线。

(二 )原 则同意 《方案》中对铜山源水库灌区保护范围的

划定⒐铜山源水库灌区的保护范围:市铜水局所在地的管理房、

电站、各渠道管理站及其他建筑物管理范围以外 50米的地带;

渠道沿线隧洞为洞轴线相应山顶、山坡线外两边各 50米地带;

干渠管理线以外 10米地带。

二、关于市区省级河道

原则同意经省水利厅复核的市区省级河道 (衢江、乌溪江、

常山港、江山港 )管 理范围划界成果,成果包含河道四线 (即

河道岸线、堤线、管理线、保护线 )。 市区省级河道管理和保护

范围为两岸之间的水域、沙洲、滩地、两岸堤防、堤防坡脚以

外 10米 的护堤地,保护范围为护堤地以外 5米的地带。

三、关于市区水文测站

原则同意划定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,并在保护范围边界

设立保护标志。市区水文监测河段周围环境保护范围为沿河纵

—2—



向监测断面上下游各不少于 5OO米 ;市 区降水、蒸发等观测场

周围环境保护范围为观测场所以外周围 30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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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柯城区、衢江区、龙游县人民政府,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,市发
改委、国土局、环保局、规划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

旅委、西区管委会。

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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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6年 I1月 ⒛ 日 印发


